
股票代码：000020 200020    股票名称：深华发A  深华发B    编号：2016-65 

 

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1.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于 2016年 12月 2日以电子

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、监事及高管人员发出召开公司董事会 2016 年

第二次临时会议的通知。 

2.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16年 12 月 7 日上午以通讯方式召开。 

3.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参会表决董事 5人，实际参会表决董事 5人.  

4.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、

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。 

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在公司董事充分理解会议议案并表达意见后，本次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关于公司解除与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“深圳光明新区公明

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”城市更新项目合同的议案》 

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6 日召开的董事会 2015 年第六次临时会议

审议通过了《关于“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”城市

更新项目推进实施暨关联交易进展的议案》，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26

日与武汉中恒集团、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圳万

科”）及深圳市万科光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万科光明”）

签署了《关于“深圳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”城市更新

项目合作协议约定书》（以下简称“合作协议约定书”）、《光明新区公



明街道华发工业区旧改项目合作经营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作经营合

同”）和《房屋收购及搬迁补偿安置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搬迁协议”）。 

公司与深圳万科及万科光明合作期间，由于合同约定的主要条件

相互矛盾，政府旧改部门已经明确表示拒绝接受本项目《搬迁协议》

备案及实施主体申报。同时，鉴于目前房地产市场发生重大变化，导

致项目所需缴纳的政府地价已经远远超过签订《合作经营合同》时双

方预计的金额。因存在以上问题导致项目难以继续履行，为避免拖延

项目的开发进度，影响合作目的的最终实现，最大限度保障广大股东

权益，公司向深圳万科发出解除《合作经营合同》的通知。经综合评

估考虑，董事会同意公司解除与深圳万科及万科光明签署的相关协议。 

按合同约定，深圳万科已支付首笔拆迁补偿款给武汉中恒集团，

因此解除合同导致的或有损失等由武汉中恒集团承担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该议案进行了事前审阅和了解，同意将其提交公

司董事会会议审议，并发表了独立意见。 

本议案的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（由于该议

案涉及控股股东武汉中恒集团，公司董事长李中秋先生属本议案的关

联董事，因此回避表决）。 

 

三、备查文件 

1、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；  

2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解除与深圳市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“深

圳光明新区公明街道华发片区更新单元”城市更新项目合同的议案提

交公司董事会审议的说明； 

3、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董事会2016年第二次临时会议相关事

项的独立意见。 

 

深圳中恒华发股份有限公司 

董   事   会  

2016 年 12 月 8 日  




